新乡学院2017年市级财务预算说明

一、新乡学院基本情况
新乡学院是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现有教职工1322人，专任教师1033人，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420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教师938人，“双师双能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近60%。有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等48人。通过实施“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计划”“创新学者队伍建设计划”“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计划”“教学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等人才建设项目，推进学校“5433人才师资队伍建设计划”，柔性引进张改平院士团队、刘震云等国内知名专家、高端领军人才30余人，师资队伍不断壮大，结构不断优化。
学校现设有50个本科专业、29个专科专业，涵盖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法学、艺术学、历史学、农学、医学等11个学科门类，专业设置与地方行业、企业需求契合度为100%。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21000余人，成教生9600余人。学校现有13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建设有10个省级、校级重点学科,12个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先后完成各级各类科研项目1623项，获得地厅级以上科研奖励478项，被SCI、EI、CSSCI等收录或转载论文673篇，获得了国家专利653件；研发并推广应用了“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银锌电池智能充放电装置、基于虚拟样机的起重机械虚拟检测平台、绿色滑板润滑材料制备工艺等一批优秀成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能力不断提升。
学校全面贯彻落实“789战略行动计划”，扎实开展转型专业建设和专业硕士学位点的培育工作，与240余家企业组建河南3D打印产业技术联盟、新乡学院协同育人创新联盟，组建了全国第一个本科层次的3D打印学院，与企业行业共同组建电动汽车学院、心连心学院、电池学院、华兰学院、华迪IT学院、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比干学院、新乡发展研究院、太行道德学院、经典诵读研究院，建立了29个专业建设理事会，建成了12个协同育人创新中心；以联盟为纽带，开展“双向互进”计划；全力打造工业4.0人才培养区、文化创意与服务人才培养区、生物医药人才培养区、创新创业孵化园、创业一条街，加速构建“3区1园1街”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基地，全面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取得了突出的办学成绩。
二、收入预算说明
新乡学院2017年收入预算47549.1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28637.03万元、纳入财政专户管理收费10000万元、上年结转8912.14万元。
三、支出预算说明
新乡学院2017年支出预算47549.17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2286.95万元、公用经费支出836.2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220.12万元、项目支出29205.85万元。主要项目是：新乡学院生均拨款奖补、普通高校国家奖助学金、维持学校基本运转支出、学生助学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金。
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新乡学院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28637.03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高等教育支出25170.02万元；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2280.81万元；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6.6万元；事业单位医疗支出666.40万元；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333.20万元。
五、“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新乡学院2017 年“三公”经费预算为285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因公出国（境）费支出75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6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150万元。2016年“三公”经费为67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200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6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410万元。因公出国（境）费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都有下降。
六、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新乡学院2017年运行经费支出预算8277.29万元，主要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及教学科研需要。
七、政府采购安排情况说明
新乡学院2017年政府采购共安排资金28020.34万元，其中：工程类2900.34万元，服务类2944.3万元，上年结转8912.14万元，货物类13263.56万元。
八、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是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资金。
2.一般债务收入：指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政府债务收入。
3.盘活存量资金：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重新安排使用的以前年度的存量资金。
4.纳入财政专户管理收费：指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教育部门收取的，暂不缴入国库，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各项收费。
5.单位其他收入：指未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专户管理，不缴入国库、财政专户的单位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
6.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必需的、不能纳入项目绩效管理的开支。
7.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能够纳入项目绩效管理的支出。根据项目管理方式不同，依次选择“专项资金、投资类项目、运转类项目和其他项目”。其中：
专项资金，指根据《新乡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新政文〔2015〕65号)规定，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完成特定工作任务或实现特定事业发展目标,经市政府批准,由市级财政在一定时期安排,具有专门用途的资金，实行目录管理。
投资类项目指单个项目投资额度在100万元以上，纳入发改委项目储备库或年度投资计划的项目资金和土地储备项目资金
运转类项目指预算单位为保障单位自身正常运转、开展业务工作，在基本支出之外安排的具有专门用途、单项金额较大、纳入绩效管理的项目，包括办公大楼的运行维护费用、金额较大的专项工作经费、大型维修经费等。
其他项目指除上述三类项目外的项目支出。
8.“三公”经费：是指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9.机关运行经费：是指为保障机关运行，从公用经费中安排的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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